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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依据《煤电节能减排升级

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发改能源[2014]2095号）和《关

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

发[2015]164号），以及自治区环保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面实施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新环发[2016]379号）

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煤电机组环保水平，促进煤电行业清洁发展，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于2017年09月10日启动热电部铝1机

组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工程。

该机组于2018年1月15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于2018年1月23

日顺利通过了168小时试运行，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于2019年7月2日完成在线监测设施的比对验收工作，根据环境保护部

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做好煤电机组达到燃机排放水平环

保改造示范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环办[2015]60号）和《关于

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

[2016]389号）的要求，2019年6月，受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委托，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日～2

日对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改

造工程进行评估监测并编制评估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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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监测依据

1.1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 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8月29日 修订

版)

（3）《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发改能源[2014]2095号）

（4）《关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

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号）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

造工作实施方案》（新环发[2016]379号）

（6）《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

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

1.2 评估相关技术文件

（1）《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评估验收监测报告单》（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9.7.13）

（2）《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超低排放

在线设备验收检测报告单》（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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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情况

2.1 企业概况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现有10台350MW机组，锅炉为

东方锅炉厂生产的DG-1211/17.4-Π22型亚临界自然循环煤粉锅炉，机

组目前采用的环保设施为：综合除尘效率大于99.9%的双室四电场干

式静电除尘器；脱硫效率大于98%的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系统；

脱硝效率不低于85%的低氮燃烧技术+SCR脱硝装置，两台机组共用1

座210m两套筒烟囱。电厂现有及改造后主要设备：

表 2-1 电厂现有及改造后主要设备及环保设施概况表

项 目
单

位
改造前 改造后

烟气

治理

设备

NOX控制

措施

种 类 / 低氮燃烧+SCR（两层）
更换低氮燃烧器+SCR 增加

一层催化剂（三层）

效 率 % 不低于 60 不低于 85

烟气脱

硫装置

种 类 /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石灰石（电石渣）/石膏湿

法脱硫增容(浆液循环泵增

容、喷淋层优化)

效 率 % 不低于 96 不低于 98

烟气

除尘

装置

方 式 / 静电除尘器+脱硫塔

低低温省煤器+静电除尘器

（一二电场高频电源、三四

电场三相电源）+脱硫塔(三

层除雾器安装)

效率 % 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74综合除尘效率不低于 99.9

CEMS
/ / #1 机组 #1 机组

厂家 /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囱

型 式 / 两台炉共用一座两套筒烟囱

高 度 m 210

出口内径 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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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脱硝改造

优化原有的低氮燃烧器，降低 SCR 脱硝装置入口 NOx 排放浓度，

本次改造 SCR 脱硝装置入口 NOx 排放浓度按不大于 300mg/Nm
3
设计，

脱硝效率不低于85%，SCR脱硝装置出口NOx排放浓度不大于45mg/Nm
3
。

原先的两层催化剂活性降低，效率较低，不能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本次改造原有两层蜂窝催化剂更换其中一层，SCR 催化剂层数按 2+1

层布置，新增备用层仍采用相同规格型号的催化剂，增加一层催化剂

单台反应器重新布置催化剂体积，改造前单台反应器催化剂体积约为

94.45m
3
，改造后单台反应器催化剂体积约为 185.45m

3
，脱硝效率不

低于 85%，以保证催化剂效率，减少液氨的投入量，降低氨逃逸。

2.3 除尘改造

由于现有除尘器效率不能满足超低排放要求，要使除尘器出口排

放浓度不高于 30mg/Nm
3
，最终排放不高于 10mg/Nm

3
，就必须对现有双

室四电场静电除尘器进行改造，提高除尘效率。本次除尘改造方案为：

将现有双室四电场中一、二电场改为高频电源，三、四电场改为三相

全波整流电源，同时对电除尘本体进行检查、维修，并更换部分不符

合要求的配件，再配合锅炉低低温省煤器实现低温除尘技术，大幅提

升电除尘效率，再加上脱硫系统的高效管束除雾器除尘作用，综合除

尘效率可达到 99.97%。

2.4 脱硫改造

烟囱出口 SO2的排放浓度从当前标准限值 50mg/Nm
3
(标态、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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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准氧含量)降低到 35mg/Nm
3
以下，实现超低排放，以目前的设备

无法满足。本次改造依据现有脱硫设施及场地条件，对现有脱硫工艺

进行升级提效改造，保证脱硫系统出口 SO2浓度小于 35mg/Nm
3
，颗粒

物浓度小于 10mg/Nm
3
，除雾器出口雾滴浓度不大于 20mg/Nm

3
，脱硫效

率大于 98.8%。

主要改造情况为：将脱硫塔抬高 8 米，脱硫塔总高达到 39 米，

使操作液位达 9 米；增加一台 800KW 浆液泵（D 泵），相应增加一层

喷淋层，同时对原有浆液泵进行提效，提高液气比；将单头喷嘴改为

双头喷嘴，增强雾化效果和烟气接触时间；将原来的罗茨氧化风机改

为大流量的离心风机，增加氧化风量增强塔内氧化反应速度；拆除原

有屋脊式除雾器，改为高效管束旋流除雾器。

2.5 CEMS 改造

本次改造,对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烟气

脱硫后安装的 CEMS 设备进行了更换，烟气脱硫后安装的 CEMS 设备为

北京雪迪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SCS-90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设备，

SO2和NO量程为 0-100mg/Nm3(排放限值为 35mg/Nm3和 50mg/Nm3)。

三、评估监测内容

3.1 评估指标要求

超低改造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 号）中限值，即

在基准氧含量在 6%的情况下，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mg/m
3
，SO2排放

浓度小于 35mg/m
3
，NOX排放浓度小于 50m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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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行工况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在评估监测期间，

机组运行稳定；SCR 脱硝、静电除尘器和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系统

以及辅助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 号）文件

要求，测试 75%以上工况负荷并保持稳定。监测期间锅炉负荷见表 3-1、

3-2.

表 3-1 #1 机组锅炉负荷

监测日期 机组编号 额定电负荷（MW） 实际电负荷（MW） 负荷率（ % ）

7月 1日 #1 350 295 84%

7 月 2 日 #1 350 295 84%

3.3 监测项目及频次

表 3-3 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颗粒物、烟气参数（温度、流速、压力） 2天，每天5个样品+1个空白

二氧化硫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氮氧化物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含氧量 2天，每天连续采样监测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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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监测结果

4.1 监测点位布设

采样平台位于脱硫塔和烟囱间的烟道上，烟道为钢板焊接，尺寸

为 7×5.6m，烟囱高度 210m。采样头位于距地面 28m 标高处，延烟道

壁每隔 90cm 开设采样孔。采样孔位置及采样点位和数量见表 4-1，

监测点位见图 4-1。

其中，颗粒物每个测孔的取样点数为 3 个，距离烟道壁分别为

1.10 m、3.0 m 和 4.0m。气态污染物（SO2、NOx、O2）的测孔 1 个，

距离烟道壁 1.5 m。

表 4-1 监测点位数量和监测项目情况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测孔

数量

每测孔取样点

数

颗粒物、温度、压力、

流速

监测孔位于烟道平台处，采用

两支烟枪同时采样
6个 3个

SO2、NOx、O2、湿度、

含氧量
监测孔位于烟道平台处 1个 1个

图 4-1 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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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监测分析方法和设备

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情况见表 4-2 和表 4-3。

表 4-2 各监测项目所用的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

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1
颗粒

物
固定汚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2 SO2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 629-2011

3 NOx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

法
HJ 692-2014

4 温度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
5.1排气温度的测定

手工监测孔

在线监测孔

烟 囱 脱硫塔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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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

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5 湿度 湿度测量方法
GB/T 11605-2005
6 电阻电容法

6
含氧

量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电化学法

7 流速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GB/T 16157-1996
7.排气流速、流量的

测定

表 4-3 监测仪器一览表

序号 监测指标 仪器名称 数量（套）

1 SO2、NOx PAS-X6红外烟气分析仪 1

2 含氧量 PAS-X6红外烟气分析仪 1

3 烟气湿度 HMS545型阻容式烟气含湿量测量仪 1

4
颗粒物、烟气温度、烟气

流速
ZR-3260自动烟尘采样仪 1

5
采样头

预处理
101-FS电热鼓风干燥炉 1

6
滤膜

预处理
箱式电阻炉 1

7 滤膜称量 ME155DU 1

8 环境大气压 ZR-3260自动烟尘采样仪 1

4.3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4.3.1 废气监测分析

1 监测前质控措施

废气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国家环保局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烟尘采样器在采样前对流量计进行校准，

烟气采集方法和采气量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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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执行。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

检验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数据经三级审核。

烟气成份测试仪器测量前均经标准气体校准。

1）现场监测前，制定现场监测质控方案，并由质控室派专人进

行现场质控。

2）烟尘采样器、烟气分析仪、噪声仪，具有现场测试数据打印

功能。

3）烟尘采样仪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仪流量计、流速计等进行

校核。烟气监测（分析）仪器在测试前按监测因子分别用标准气体和

流量计对其进行校核（标定）。

4）大气采样仪在进入现场前应对采样仪流量计、仪器内置的温

度、压力等参数进行校核。

5）进入现场的气象因素测量仪器需满足测量要求，且在计量检

定周期内。

2 监测过程质控措施

1）有组织废气在测试时，保证其采样断面的测点数、采样量符

合标准、规范要求，现场打印烟尘、烟气等测试数据。

2）有组织废气在采样前对仪器连接做气密性检查，对在测试环

境恶劣的条件下使用后的仪器，及时检查仪器传感器性能。

3）监测人员进行煤样现场采取，并进行保密编号。

3 监测后质控措施

1）监测后数据采取三级审核制，监测数据统一由质控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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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出。

2）监测人员将具有保密编号的煤样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煤质化验。

4.3.2 噪声监测分析

厂界噪声监测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相应要求进行。质量控制执行国家环保部《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有关噪声部分，声级计测量前后均进行了校准且校准

合格。

声级计校准情况见表 4-4。

表4-4 声级计校准情况表

声级计 标准声源 测量前 测量后 校准情况

AWA5680型 AWA6221B型声校准器 93.8 93.8 合格

4.4 监测期间煤质分析结果

监测期间，热电部#1机组燃煤含硫率为 0.30%和 0.36%，监测期

间煤质符合监测方案要求；7月 1日、7 月 2日使用煤质，见表 4-5。

表 4-5 煤质分析结果

日期 分析项目 #1 炉

7.1

全水分Mt% 25.0

空气干燥基水分Mad% 12.38

氢 Har% 2.97

收到基灰分Aar%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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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分析项目 #1 炉

7.1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 25.16

收到基固定碳FCar% 49.04

干燥基全硫 St,d（%） 0.30

高位发热量 QnetarMJ/Kg 21.92

低位发热量QnetarMJ/Kg 17.61

7.2

全水分Mt% 27.0

空气干燥基水分Mad% 13.08

氢 Har% 2.41

收到基灰分Aar% 13.36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Vdaf% 25.42

收到基固定碳FCar% 48.14

干燥基全硫 St,d（%） 0.36

高位发热量 QnetarMJ/Kg 21.57

低位发热量QnetarMJ/Kg 17.03

注：指标由新疆新环监测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采样，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煤炭科学研究所化验分析而得。

表 4-6 监测期间燃煤、石灰石(电石渣)、液氨的用量

4.5 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燃煤用

量（t/d）
SO2去除

量（kg/d）
电石渣用

量（t/d）
含钙量

（以 Ca+％）

实际钙

硫比

液氨

（t/d
）

2019.7.1
#1机
组

3960 29706 27.11 41.64 1.14 1.275

2019.7.2 4060 29591 26.7 41.74 1.13 1.263

备注 耗煤量、石灰石用量、石灰石含钙量均由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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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热电部#1 机组脱硫后颗粒物监测结果

监测

时间

测试项

目
单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7.1

烟气流

量
m3/h 870027 929451 936496 1013006 1007769

含氧量 % 3.3 3.4 3.5 3.4 3.3

颗粒物

实测浓

度

mg/m3 4.5 6.5 5.3 4.7 4.9

颗粒物

折算浓

度

mg/m3 3.8 5.6 4.5 4.0 4.2

烟气流

量
m3/h 959157 922987 904829 902035 913766

7.2

含氧量 % 3.5 5.5 3.5 3.5 3.5

颗粒物

实测浓

度

mg/m3 4.9 4.3 5.1 4.6 4.1

颗粒物

折算浓

度

mg/m3 4.2 3.7 4.4 3.9 3.5

表 4-8 热电部#1 机组脱硫后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实测SO2浓度

（mg/m3)
SO2排放浓

度（mg/m3)
实测 NOX浓

度（mg/m3)

NOX排放

浓度

（mg/m3)

实测氧

含量

（%）

2019.7.1

11:19-11:23 7 6 33 28 3.4
11:24-11:28 12 10 31 26 3.4
11:30-11:34 13 11 35 30 3.5
11:35-11:39 11 9 28 24 3.4
11:42-11:46 12 10 26 22 3.4
11:47-11:51 12 10 25 21 3.4
11:52-11:56 12 10 30 26 3.5
11:57-12:01 12 10 29 25 3.4
12:03-12:07 14 12 28 2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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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2:08-12:12 15 13 28 24 3.3
12:14-12:18 17 14 30 26 3.4
12:19-12:23 15 13 28 24 3.4
12:24-12:28 16 14 28 24 3.3
12:30-12:35 20 17 25 21 3.3
12:36-12:40 24 20 25 21 3.3
12:41-12:45 22 19 25 21 3.3
12:46-12:50 21 18 28 24 3.4
12:51-12:55 18 15 28 24 3.4
12:56-13:00 15 13 29 25 3.4
13:01-13:05 15 13 29 25 3.4
13:06-13:10 14 12 30 25 3.3
13:11-13:15 14 12 27 23 3.4
13:16-13:20 17 14 29 25 3.3
13:21-13:25 17 14 30 25 3.3

2019.7.2

15:01-15:05 16 14 33 28 3.4
15:06-15:10 15 13 30 26 3.5
15:11-15:15 17 15 29 25 3.5
15:16-15:20 19 16 31 27 3.5
15:22-15:26 19 16 33 28 3.5
15:27-15:31 22 19 35 30 3.5
15:32-15:36 22 19 33 28 3.6
15:37-15:41 25 21 29 25 3.5
15:42-15:46 21 18 28 24 3.6
15:47-15:51 21 18 30 26 3.6
15:52-15:56 19 16 31 27 3.6
15:58-16:02 18 15 29 25 3.7
16:03-16:07 18 16 30 26 3.6
16:09-16:13 20 17 36 31 3.6
16:14-16:18 20 17 27 23 3.7
16:20-16:24 20 17 25 22 3.7
16:25-16:29 22 19 26 22 3.6
16:30-16:35 24 21 26 22 3.6
16:36-16:40 24 21 26 23 3.7
16:42-16:46 21 18 28 24 3.6
16:47-14:51 21 18 28 24 3.6
16:52-16:56 22 19 29 25 3.6
16:57-17:01 23 20 27 23 3.6
17:03-17:06 24 21 30 26 3.5

最大值 / 21 / 30 /
标准限值 / 35 / 50 /
达标情况 / 达标 / 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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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监测期间，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脱

硫后（总排口）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最大值为5.6mg/Nm
3
、

21mg/Nm
3
、30mg/Nm

3
，满足《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

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的要求限值（在基

NOX<50mg/Nm
3
）。

表4-9 改造前后减排量

项目 改造前排放量（t/a） 改造后排放量（t/a） 减排量（t/a）

颗粒物 190 95 95

SO2 475 332.5 142.5

NOX 950 475 475

注：改造前排放量由改造前特别排放限值，风机额定最大风量及7600利用小时数计算得出，

改造后排放量由超低排放标准限值，风机额定最大风量及7600利用小时数计算得出。

4.6 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日

期

监测

点位

监测位

置

昼间

（dB）
标准限

值（dB）
达标情

况

夜间

（dB）
标准限

值（dB）
达标情

况

2019.7.1

Z1
厂区北

侧
55.1 65 达标 54.9 55 达标

Z2
厂区西

侧
54.9 65 达标 53.9 55 达标

Z3
厂区南

侧
56.7 65 达标 53.2 55 达标

Z4
厂区东

侧
54.0 65 达标 50.9 55 达标

2019.7.2

Z1
厂区北

侧
55.1 65 达标 54.0 55 达标

Z2
厂区西

侧
55.9 65 达标 54.0 55 达标

Z3
厂区南

侧
55.4 65 达标 53.4 55 达标

Z4
厂区东

侧
53.5 65 达标 50.0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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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56.7dB(A)，夜间监测最大值54.9dB(A)，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对3

类功能区排放限值的要求。

4.7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氨

mg/m³ 样品编号

颗粒物

mg/m³

2019.7.1

G5-1-1 0.11 G1-1-1 0.098

G5-1-2 0.10 G1-1-2 0.117

G5-1-3 0.14 G1-1-3 0.141

G5-1-4 0.16 G1-1-4 0.139

G6-1-1 0.14 G2-1-1 0.216

G6-1-2 0.15 G2-1-2 0.253

G6-1-3 0.19 G2-1-3 0.281

G6-1-4 0.19 G2-1-4 0.297

G7-1-1 0.17 G3-1-1 0.235

G7-1-2 0.19 G3-1-2 0.273

G7-1-3 0.18 G3-1-3 0.261

G7-1-4 0.13 G3-1-4 0.277

G8-1-1 0.12 G4-1-1 0.274

G8-1-2 0.12 G4-1-2 0.290

G8-1-3 0.15 G4-1-3 0.321

G8-1-4 0.19 G4-1-4 0.316

2019.7.2

G5-2-1 0.19 G1-2-1 0.098

G5-2-2 0.18 G1-2-2 0.137

G5-2-3 0.16 G1-2-3 0.141

G5-2-4 0.15 G1-2-4 0.120

G6-2-1 0.17 G2-2-1 0.274

G6-2-2 0.18 G2-2-2 0.311

G6-2-3 0.19 G2-2-3 0.323

G6-2-4 0.17 G2-2-4 0.340

G7-2-1 0.13 G3-2-1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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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氨

mg/m³ 样品编号

颗粒物

mg/m³

2019.7.2

G7-2-2 0.10 G3-2-2 0.292

G7-2-3 0.09 G3-2-3 0.323

G7-2-4 0.19 G3-2-4 0.321

G8-2-1 0.10 G4-2-1 0.251

G8-2-2 0.15 G4-2-2 0.308

G8-2-3 0.18 G4-2-3 0.299

G8-2-4 0.19 G4-2-4 0.338

最大值 / 0.19 / 0.340

标准限值 / 1.5 / 1.0

无组织氨监测最大值为0.19mg/m³，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二级标准要求，无组织颗粒物监测最大值为

0.340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4.8 脱硫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样品编号
pH 悬浮物 汞 砷 铅 镉

无量纲 mg/L μg/L μg/L μg/L μg/L

2019.7.1

F1-1-1 6.87 13 0.06 5.0 ＜0.07 ＜0.005

F1-1-2 6.76 13 0.06 5.1 ＜0.07 ＜0.005

F1-1-3 6.74 11 0.06 5.0 ＜0.07 ＜0.005

F1-1-4 6.67 12 0.06 5.0 ＜0.07 ＜0.005

2018.5.17

F1-2-1 6.81 14 0.08 5.4 0.12 ＜0.005

F1-2-2 6.77 13 0.08 5.3 0.12 ＜0.005

F1-2-3 6.84 12 0.08 5.3 0.12 ＜0.005

F1-2-4 6.76 13 0.08 5.4 0.12 ＜0.005

最大值 / 6.87 13 0.08 5.4 0.12 ＜0.005

标准限值 / 6～9 70 500 50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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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废水监测结果中pH在 6~9范围内；悬浮物最大值为13mg/L；

砷最大值为 5.4μg/L；汞最大值为 0.08μg/L；铅最大值 0.12mg/L；

镉未检出。脱硫废水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火电厂石灰石-石膏

湿法脱硫废水水质控制标准》（DL/T 997-2006）中的要求。

4.9 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灰渣、脱硫石膏以

及属于危废种类的废催化剂。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经过收集存放在灰库内，炉渣存放

在渣仓内，脱硫石膏经过收集以后存放在项目区内的石膏库内，定期

清运至神彩东晟公司固体废物处理厂进行处理。厂区内建设一座104

平方米的危废存储间用于存储脱硝过程产生的废催化剂，在今年6月

铝5脱硝催化剂更换一层，危废存储间投入使用，并与苏州华乐大气

污染控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危废处理协议，转移五联单正在办理。

危废存储间以及石膏库照片见下图：

石膏库远景 石膏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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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存贮间 危废存储间管理规定

灰库 渣仓

五 改造后烟气排放情况

5.1 CEMS 数据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后

烟气排放情况（30天CEMS数据）见表5-1。

表5-1 热电部#1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后烟气排放情况表

颗粒物 SO2 NOX O2 温度 水分

日期 折算 折算 折算

mg/Nm3 mg/Nm3 mg/Nm3 mg/Nm3 mg/Nm3 mg/Nm3 % ℃ 含量%

1日 3.75 3.40 9.80 8.78 25.07 22.84 4.43 53.93 24.94

2日 3.66 3.26 9.22 8.21 32.62 29.10 4.16 53.73 25.22

3日 3.61 3.18 11.10 9.74 30.13 26.55 3.95 54.03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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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30天CEMS日均值数据看，超低排放改造后热电部#1机组在不

同负荷下（按基准含量6%折算）均未超过《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中对污

染物低浓度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浓度＜10mg/Nm
3
，SO2＜35mg/Nm

3
，

NOX＜50mg/Nm
3
）。

4日 3.94 3.50 12.64 11.23 32.81 29.18 4.11 54.13 25.21

5日 3.55 3.15 13.68 12.13 32.69 29.01 4.08 54.73 21.17

6日 3.44 3.02 6.76 5.92 30.47 26.74 3.90 55.72 13.09

7日 4.18 3.67 11.96 10.50 32.74 28.78 3.93 56.06 30.91

8日 4.00 3.50 8.04 7.03 33.50 29.33 3.85 55.83 24.26

9日 4.79 4.22 9.37 8.25 32.82 28.93 3.97 55.87 22.31

10日 3.84 3.44 7.75 6.95 32.77 29.41 4.27 55.44 21.16

11日 4.03 3.61 10.65 9.51 33.66 30.13 4.22 55.50 23.22

12日 5.43 4.89 6.75 6.03 32.85 29.66 4.35 56.62 21.94

13日 5.49 5.05 7.88 7.24 36.18 33.29 4.69 56.78 30.84

14日 6.03 5.50 8.76 7.98 37.04 33.80 4.55 56.81 27.50

15日 6.04 5.41 9.92 8.93 33.64 30.09 4.20 56.69 26.15

16日 3.61 3.12 2.71 2.35 34.22 29.62 3.65 55.66 26.69

17日 4.07 3.53 10.52 9.08 28.16 24.42 3.67 55.77 23.97

18日 4.04 3.48 8.29 7.14 30.49 26.32 3.60 55.43 23.25

19日 4.17 3.58 5.65 4.85 32.72 28.09 3.52 55.66 23.80

20日 3.86 3.30 12.17 10.42 31.31 26.85 3.49 55.87 24.45

21日 3.69 3.18 8.37 7.20 33.21 28.67 3.61 56.07 23.81

22日 3.80 3.26 4.62 3.97 32.72 28.10 3.52 56.04 24.81

23日 3.80 3.28 4.61 3.97 31.83 27.48 3.61 55.99 23.86

24日 4.04 3.46 8.59 7.35 32.31 27.68 3.49 56.35 24.32

25日 3.93 3.37 11.15 9.53 29.08 24.90 3.47 55.98 25.52

26日 4.31 3.69 9.76 8.37 28.02 24.06 3.52 55.94 23.29

27日 3.92 3.36 9.95 8.52 34.15 29.28 3.50 55.36 22.64

28日 3.46 2.99 8.25 7.12 32.43 28.03 3.63 55.37 26.37

29日 3.34 2.86 6.11 5.23 31.38 26.87 3.47 55.81 29.49

30日 3.25 2.77 5.25 4.49 30.82 26.36 3.45 55.82 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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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估监测结论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热电部#1 机组超低排放环保改

造项目采用 SCR 脱硝、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静电除尘技术改造措施，

项目改造后颗粒物、SO2、NOX 排放浓度均满足《关于做好燃煤发电

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 号）

的要求限值（在基准氧含量为 6%的情况下，颗粒物浓度<10mg/Nm3，

SO2<35mg/Nm
3
，NOx<50mg/Nm

3
）。

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56.7dB(A)，夜间监测最大值54.9dB(A)，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功

能区排放限值的要求。

无组织氨监测最大值为0.19mg/m³，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二级标准要求，无组织颗粒物监测最大值为

0.340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脱硫废水监测结果中pH在 6~9范围内；悬浮物最大值为13mg/L；

砷最大值为 0.08μg/L；汞最大值为 5.4μg/L；铅最大值 0.12mg/L；

镉未检出。脱硫废水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火电厂石灰石-石膏

湿法脱硫废水水质控制标准》（DL/T 997-2006）中的要求。

厂区内建设一座 104 平方米的危废存储间用于存储脱硝过程产

生的废催化剂，并与有资质的危废公司签订危废处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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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监测结果表明：新疆东方色金属有限公司希望有热电部#1

机组改造符合《关于做好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评估监测工

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89号）中的要求。

七、评估建议

1、本次评估监测只在工况为85%的条件下测试，测试结果满足限

值要求，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在各工况下污染物达标

排放。

2、烟气在线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确保测量数据准确，上传数

据可靠。

3、进一步优化污染设施的运行管理，在确保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的同时，提高设备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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